
1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措施」疑義解答(Q&A) 

【總則】 

Q1：實施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的法令依據為何？何時開始實

施？該租稅優惠內容為何？ 

A1：1.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租稅優惠措施於

107 年 2 月 8 日施行，符合條件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自 107 年

度起可申請適用減免所得稅規定。為強化延攬外國特定專業

人才誘因，110 年 7 月 7 日修正公布本法全文，並經行政院核

定自 110 年 10 月 25 日施行，其中第 20 條(原為第 9 條)租稅

優惠適用年限由 3 年延長為 5 年。 

    2.自 107 年度起，從事專業工作且符合條件的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首次符合在我國居留滿 183 天且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下

同)300 萬元的課稅年度起算 5 年內，各年度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部分，以半數計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各該課

稅年度如果有取得屬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的海外所得，也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3.110 年 7 月 7 日前已適用本法租稅優惠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同享有 5 年的租稅優惠期間，例如 107 年度至 109 年度已適

用該租稅優惠，110 及 111 年度如符合規定，也可享有租稅優

惠。 

【適用對象及條件】 

Q2：「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定義為何？ 

A2：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的外國專業人才，具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公告我國所需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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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建築設計、國防及其他領域的特殊專長，或經國家發展

委員會會商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Q3：承 Q2，「專業工作」定義為何？ 

A3：專業工作係指下列工作： 

1. 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第 5 款及第 6

款的工作。 

2. 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的工作。 

3.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短期補習班的專任外國語文教

師，或具專門知識或技術，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商教育部指定的短期補習班教師。 

4. 教育部核定設立招收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子女專班之外國語文以外的學科教師。 

5.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

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所定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

養成、課程研發及活動推廣工作。 

Q4：哪些人可以申請適用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 

A4：取得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

許可文件」(適用本法第 7 條規定不須申請許可的情形者，得

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的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證明文件

替代)或持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的「就業金卡」，且符合下列

3 項規定者，可以申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 

1. 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 

2. 在我國從事與其經認定特殊專長相關的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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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或取得就業金卡之日前 5 年

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且非屬所得稅法規定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 

Q5：承 Q4，之前曾經核准在我國居留的外國人，本次來我國從事

專業工作是否符合「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的規定? 

A5：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受聘僱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前，雖然過去

曾經核准在我國居留，但居留原因非屬專業工作事由(例如:依

親、就學)，不受首次核准的限制。 

Q6：承 Q4，「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及「取得就業金卡之日」

指什麼時間點? 

A6：前者指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

函所載的聘僱期間始日；後者為就業金卡所載發卡日期。 

Q7：承 Q4，如何認定「未設有戶籍且非屬所得稅法規定之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 

A7：指年度中(1/1~12/31)未在我國設有戶籍且在我國居留合計未滿

183 天的個人。 

Q8：承 Q4，本法第 7 條不須申請許可的適用規定？ 

A8：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須申請許可： 

1. 受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關（構）聘請擔任顧問或研

究工作。 

2. 受聘僱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講座、學術研究經教

育部認可。 

3. 經許可永久居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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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所得稅計算規定說明】 

Q9：(案例說明)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David 符合 Q4 條件，其於 110

年度適用租稅優惠年度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取得薪資收入 820

萬元及海外所得 200 萬元，如何計算享有減免稅的所得金額? 

A9：1.薪資所得 800 萬元：薪資收入 820 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或必要費用(假設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20 萬元) 

2.免課稅的薪資所得金額 (800-300)*50%=250 萬元 

應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的薪資所得為 800 萬-250 萬=550

萬元。 

3.海外所得 200 萬元：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Q10：依本法可減免的「薪資所得」範圍為何? 

A10：1.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從事與其經認定的特殊專長相關的專業工

作，而取自境內及境外雇主的薪資所得。但不包括與該特殊

專長無關的薪資所得。 

     2.上開薪資所得應於課稅年度適用租稅優惠，例如產業創新條

例第 19 條之 1 規定，個人取得公司獎酬員工分紅股票的薪

資所得，得選擇於股票實際轉讓年度或帳簿劃撥年度計入綜

合所得總額課稅，故如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取得公司依產業創

新條例第 19 條之 1 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之股票，並選擇

於股票實際轉讓年度課稅，應於股票實際轉讓年度納入薪資

所得計算適用減免稅的所得金額。 

【租稅優惠適用期間說明】 

Q11：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的課稅年度「起算 5 年」享有租稅優

惠，該起算時點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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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所謂「起算 5 年」，係自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第 1 次在我國居

留滿 183 天且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的課稅年度起算 5 個課

稅年度，納稅義務人不得任意選擇適用租稅優惠的起算時點

或適用年度。 

Q12：(案例說明-110 年首次來臺從事專業工作) 

David 於 110 年取得勞動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

可並符合 Q4 條件，110 年度至 114 年度均居留滿 183 天且從

事專業工作取得的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其租稅優惠適用

期間為何? 

A12：以 110 年度為起算時點， 110 年度至 114 年度可適用減免所

得稅優惠。 

 

 

Q13：(案例說明-110 年首次來臺從事專業工作，但於以後年始符合

租稅優惠規定) 

David 於 110 年取得勞動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

可並符合 Q4 條件，且 111 年度至 115 年度均符合居留滿 183

天且從事專業工作取得的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其適用租

稅優惠起算時點及適用期間為何? 

A13：110 年度因薪資所得未超過 300 萬元或未居留滿 183 天，111

年度才首次同時符合適用租稅優惠之各項條件，故以 111 年度

為適用租稅優惠起算時點，起算 5 年，至 115 年度止可適用減

免所得稅優惠。 

 

租稅優惠 

期滿 
符合 

111 年 

符合 

110 年 

租稅優惠 

期滿 

符合 

111 年 110 年 

符合 

114 年 

符合 

113 年 

符合 

112 年 

符合 

115 年 

符合 

113 年 

符合 

112 年 

符合 

114 年 



6 

Q14：(案例說明-110 年首次來臺從事專業工作，但未每年均符合租

稅優惠規定) 

David 於 110 年取得勞動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

可並符合 Q4 條件，且 111 年度、113 年度及 115 年度均符合

居留滿 183 天且從事專業工作取得的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

(110 年度、112 年度及 114 年度薪資所得未超過 300 萬元或未

居留滿 183 天)，其適用租稅優惠起算時點及適用期間為何? 

A14：110 年度因薪資所得未超過 300 萬元或未居留滿 183 天，111

年度才首次符合適用租稅優惠之各項條件，故以 111 年度為

適用租稅優惠起算時點，租稅優惠措施期限為 5 年，至 115

年度為止，其中，112 年度及 114 年度因薪資所得未超過 300

萬元或未居留滿 183 天，故適用減免所得稅優惠的年度為 111

年度、113 年度及 115 年度。 

 

 

Q15：(案例說明-110 年首次來臺從事專業工作，但於以前年度曾來

臺居留) 

David 於 104 年因就學來我國居留，105 年回母國後，於 110

年取得勞動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可並符合 Q4

條件，110 年度至 114 年度均居留滿 183 天且從事專業工作取

得的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其租稅優惠適用期間為何? 

A15：104 年來我國之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且 110 年來我國

之前 5 年內未曾在我國設籍或居留滿 183 日，110 年度首次來

臺符合適用租稅優惠規定(居留滿 183 日且從事專業工作取得

租稅優惠 

期滿 

符合 

111 年 110 年 114 年 

符合 

113 年 112 年 

 符合 

1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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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即以 110 年度為適用租稅優惠起算

時點，110 年度至 114 年度可適用減免所得稅優惠。 

 

 

Q16：(案例說明-107 年已來臺從事專業工作) 

David 於 107 年取得勞動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

可並符合 Q4 條件，107 年度至 111 年度均居留滿 183 天且從

事專業工作取得的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其租稅優惠適用

期間為何? 

A16：以 107 年度為起算時點，配合租稅優惠適用期間由 3 年延長

為 5 年，107 年度至 111 年度可適用減免所得稅優惠。 

 

 

【申請適用租稅優惠程序】 

Q17：申請適用租稅優惠，應該在什麼時候提出?要準備哪些文件? 

A17：符合租稅優惠條件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於辦理各該課稅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即所得發生年度次年 5 月)或離

境申報時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1. 取得勞動部或教育部聘僱許可文件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應提示以下文件： 

(1)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 

(2) 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的證明文件(應聘事由

的居留證影本)；如非首次核准居留，應另檢附以前經

租稅優惠 

期滿 
符合 

108 年 

符合 

107 年 

符合 

110 年 

符合 

109 年 

符合 

111 年 

104 年 

符合 

110 年 ~ 114 年 105 年 ~ 109 年 

租稅優惠 

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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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居留原因不是從事專業工作的相關證明文件(如

前次在我國就學或依親的居留證影本)。 

(3) 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

許可文件影本。 

(4) 實際從事經認定特殊專長相關的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2. 持有就業金卡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提示以下文件： 

(1)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 

(2) 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的就業金卡影本；如非首

次核准居留，應另檢附以前經核准居留原因不是從事專

業工作的相關證明文件。(如前次在我國就學或依親等

的居留證影本) 

(3) 實際從事經認定特殊專長相關的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3. 適用本法第 7 條規定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不須申請許可的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提示下列文件： 

(1)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 

(2) 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的證明文件。如非首次核

准居留，應另檢附以前經核准居留原因不是從事專業工

作的相關證明文件(如前次在我國就學或依親的居留證

影本)。 

(3)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的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證明

文件。 

(4) 實際從事經認定特殊專長相關的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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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本法規定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與「外籍專業人士

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規定的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可以

同時適用嗎？ 

A18：1.「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財政部 97 年 1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09600511820 號令發布，99 年 3 月 12 日台

財稅字第 09804119810 號令修正)：雇主如聘僱符合規定的

外籍專業人士，依聘僱契約約定給付外籍專業人士及眷屬

來回旅費、工作至一定期間依契約規定返國渡假的旅費、

搬家費、水電瓦斯費、清潔費、電話費、租金、租賃物修

繕費及子女獎學金，得以費用列帳，並免視為該外籍專業

人士的應稅所得。 

      2.上開「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規定只要在聘

僱期間皆可適用，本法規定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

則有適用年度及額度的限制，兩者規定雖有不同，惟外籍

專業人士只要符合規定要件，可同時適用兩者優惠規定，

亦即，若某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同時符合「外籍專業人士租

稅優惠之適用範圍」的租稅優惠條件，其應稅薪資所得仍

可再申請適用本法規定的租稅優惠。 

Q19：港澳人士可以適用本法規定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嗎? 

A19：依本法第 24 條有關香港或澳門居民準用規定，港澳人士也可

以依照本法第 20 條規定，申請所得稅減免。 

Q20：雙重國籍者可以適用本法規定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

嗎? 

A20：依本法第 25 條規定，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而未在我國設有

戶籍，並持外國護照至我國從事專業工作或尋職者，依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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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國專業人才的規定辦理。雙重國籍者也可以依照本法

第 20 條規定，申請所得稅減免，於填寫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

免所得稅申請書時，請詳實載明國籍資料並切結所載為真實

資料。 

Q21：符合條件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需申報所得基本稅額嗎? 

A21：符合 Q4 條件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適用本法第 20 條規定

租稅優惠的課稅年度取得屬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

第 1 款規定的海外所得，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

額，但如有海外所得以外的基本所得額加計項目(如有價證券

交易所得等)，且與綜合所得淨額加總超過免稅額度(110 年度

為 670 萬元)者，仍須辦理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Q22：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申報減免所得稅，但實際上未符合租稅優

惠規定時，會面臨什麼情形? 

A22：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申報減免所得稅，若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不符合規定者，將依稅法規定補徵稅額，如涉虛偽不實陳述

或提供非真實資料，逃漏稅捐者，將處以罰鍰。 


